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篇一

本报讯见习记者张舒慧报道天津市预算单位近日陆续启动政
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报告和公开工作。记
者查询天津市政府采购网发现，全市目前有68家预算单位已
依规晒出了去年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账单”。

记者注意到，截至2月17日，天津市已发布2021年面向中小企
业预留项目执行情况公告的68家市（区）级预算单位，都公
布了本部门（单位）去年预留项目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总额，
包括面向小微企业采购的金额及占比等。其中，有45家单位
面向小微企业采购的金额占专为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的100%，
这意味着这些单位全年预留份额都定向支持了小微企业。此
外，各预算单位还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相关要求，在公告中列出了每个项目的名称、预留选项、
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额、合同链接等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目
明细。

据了解，今年1月，天津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报告和公开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针对《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
办法》中关于主管预算单位每年报告和公开面向中小企业预
留份额等要求作了细化规定。其中提出，各级主管预算单位
应于每年1月31日前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天津分网（天津市政
府采购网）“定向支持”专栏公开上一年度政府采购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公开内容包括本部门、本单位上



一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执行情况。2021年度政
策落实情况可于2022年3月31日前公开。

除了公开采购执行情况，《通知》还对政策落实情况的报告
作了规定。其中要求，各级主管预算单位和区财政部门应当
在向天津市财政部门提交的年度政府采购信息统计分析报告
中，要专门报告本部门、本区上一年度政策落实情况，内容
包括需求调研论证情况、采购份额预留情况、优惠政策落实
情况以及其他有关情况。

对于采购份额预留情况，《通知》规定报告内容包括：适宜
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
以下的工程项目政府采购预算金额；在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
服务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
的政府采购预算金额，在该部分预算中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
购的预留份额及所占比例，以及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的预
留份额及占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留份额的比例。

关于其他有关情况，《通知》明确，其报告内容为未达到天
津市相关规定的预留份额比例或者预留份额未执行完成的原
因，未按要求予以价格扣除或价格加分的原因，未按规定情
形予以上限执行优惠措施的原因，以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意见建议等。

天津市财政局还强调，政策落实情况公开工作已纳入财政部
政府采购透明度评估重要评分因素，财政部门将通过调研督
导、专项检查等方式，对报告和公开情况进行监督。对未按
要求报告、公开或者报告、公开的相关情况、数据弄虚作假
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下一步，天津市财政部门将建立
政策落实情况报告和公开工作通报制度，对各部门、各区政
策落实情况的报告和公开工作定期予以通报。

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如有问题请联系删除，我方转载
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分享，不构成任何建议及观点。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平台不承担不当转载或引
用本文内容而产生纠纷的法律责任。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篇二

省财政厅、省工信厅联合制定落实落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相关政策措施，强化各级采购人的主体责任，通过面
向中小企业的价格评审优惠、优先采购等支持措施，进一步
提升中小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更好地推动中小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

各预算单位在编制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时，应当编制专门面
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预算，在单位预算中单独列示。采购
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
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
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
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
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
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主管预算单位以部门预算为整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
额预算占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预算总额30%以上，其中预留给
小微企业份额比例不低于60%。部门政府采购预算中两个比例
未达到要求的，主管预算单位应进行说明，报同级财政部门
政府采购监管机构。

对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预算项目，采购人或者采购
代理机构要做好资格审查，应当在采购意向公开、公告（资
格预审、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采购文
件中标明供应商资格条件。在评审过程中，专家要履行好评
审职责，按照文件规定的评审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
格的投标（响应）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
价，对符合规定的项目、采购包及符合其规定情形的供应商
给予价格扣除或价格分加分。



采购人要做好中小企业合同备案、履约验收及合同资金支付
工作。对预留采购项目、预留专门采购包、要求以联合体形
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等措施签订的采购合同，采购人严格按
照采购合同进行验收，按时足额支付合同资金，合同履约验
收通过后，及时支付合同尾款和退还履约保证金。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篇三

各镇街人民政府、长青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农业园区管
委会、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各区级主管预算单位：

    按照《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贯彻落
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津财采
〔2021〕12号，以下简称《通知》）和《天津市财政局关于
做好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报告和公开工
作的通知》（津财采〔2022〕1号）要求，现就做好政府采购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以下简称政策落实情况）
报告和公开工作通知如下。

（一）报告内容。区级主管预算单位和各镇街人民政府应当
向区财政部门报告本部门、本镇街上一年度政策落实情况，
主要包括：

1.需求调研论证情况。对政府采购项目是否适宜由中小企业
提供开展的需求调查或论证的总体情况。特别针对《政府采
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十一条所列项目，
应当报告需求调研论证情况。

2.采购份额预留情况。（1）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万元
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政府采购预
算金额；（2）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项目、超过400万元
的工程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政府采购预算金额，
该部分政府采购预算中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预留份额及
所占比例，以及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的预留份额及占面向



中小企业采购预留份额的比例。

3.优惠政策落实情况。（1）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万元
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专门面向中
小企业采购情况；（2）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项目、超
过400万元的工程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专门面向中
小企业、小微企业预留份额执行情况；（3）非面向中小企业
采购项目或采购包执行价格扣除（加分）情况，尤其是按照
《通知》要求执行价格评审优惠上限的情况等。

4.其他有关情况。未达到《通知》规定的预留份额比例或者
预留份额未执行完成的原因，未按要求予以价格扣除或价格
加分的原因，未按规定情形予以上限执行优惠措施的原因，
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意见建议以及需要报告的其他
情况等。

（二）报告时间。各年度的政策落实情况报告的具体时间与
政府采购信息统计工作时间相同。其中，2021年度政策落实
情况可于2022年3月10日前报告。

（三）报告方式。区级主管预算单位和各镇街人民政府将以
上报告加盖公章发送至政务邮箱jnqczj09@。

（一）公开主体。政策落实情况的信息公开由各级主管预算
单位统一负责。

（二）公开内容。政策落实情况公开的内容为本部门、本单
位上一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执行情况，具体内
容以《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执行情况公告（模板）》（附
件1）为准。

（三）公开途径。政策落实情况均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天津
分网（天津市政府采购网）“定向支持”专栏公开，具体操
作方法见《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公开操



作指南》（附件2）。

（四）公开时间。各级主管预算单位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公
开上一年度政策落实情况。其中，2021年度政策落实情况可
于2022年3月10日前公开。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报告和公开政策落实情况对发
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各
部门、各单位要切实提高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建立健全工
作机制，督促指导本部门、本镇街所属预算单位在抓好政策
落实的基础上，认真细致做好政策落实情况的报告和公开工
作。

（二）统一口径，保证时效。各部门、各镇街要准确把握政
策落实情况报告、公开的有关要求和指标口径，尤其是要把
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政策落实情况纳入
报告和公开范围，确保报告和公开内容完整、准确。要加强
政策落实情况基础信息的整理和录入，严格在本通知规定的
时限内完成报告和公开工作，保证工作时效，接受社会监督。

（三）强化监管，压实责任。政策落实情况公开工作已纳入
财政部政府采购透明度评估重要评分因素，财政部门将通过
调研督导、专项检查等方式，对报告和公开情况进行监督。
对未按要求报告、公开或者报告、公开的相关情况、数据弄
虚作假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篇四

各镇街人民政府、长青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农业园区管
委会、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各区级主管预算单位：

    按照《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贯彻落
实的通知》（津财采〔20xx〕12号，以下简称《通知》）和
《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



实情况报告和公开工作的通知》（津财采〔20xx〕1号）要求，
现就做好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以下简
称政策落实情况）报告和公开工作通知如下。

（一）报告内容。区级主管预算单位和各镇街人民政府应当
向区财政部门报告本部门、本镇街上一年度政策落实情况，
主要包括：

1.需求调研论证情况。对政府采购项目是否适宜由中小企业
提供开展的需求调查或论证的总体情况。特别针对《政府采
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xx〕22号）第十一条所列项目，
应当报告需求调研论证情况。

2.采购份额预留情况。（1）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万元
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政府采购预
算金额；（2）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项目、超过400万元
的工程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政府采购预算金额，
该部分政府采购预算中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预留份额及
所占比例，以及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的预留份额及占面向
中小企业采购预留份额的比例。

3.优惠政策落实情况。（1）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万元
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专门面向中
小企业采购情况；（2）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项目、超
过400万元的工程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专门面向中
小企业、小微企业预留份额执行情况；（3）非面向中小企业
采购项目或采购包执行价格扣除（加分）情况，尤其是按照
《通知》要求执行价格评审优惠上限的情况等。

4.其他有关情况。未达到《通知》规定的预留份额比例或者
预留份额未执行完成的原因，未按要求予以价格扣除或价格
加分的原因，未按规定情形予以上限执行优惠措施的原因，
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意见建议以及需要报告的其他
情况等。



（二）报告时间。各年度的政策落实情况报告的具体时间与
政府采购信息统计工作时间相同。其中，20xx年度政策落实情
况可于20xx年3月10日前报告。

（三）报告方式。区级主管预算单位和各镇街人民政府将以
上报告加盖公章发送至政务邮箱[email protected]。

（一）公开主体。政策落实情况的信息公开由各级主管预算
单位统一负责。

（二）公开内容。政策落实情况公开的内容为本部门、本单
位上一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执行情况，具体内
容以《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执行情况公告（模板）》（附
件1）为准。

（三）公开途径。政策落实情况均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天津
分网（天津市政府采购网）“定向支持”专栏公开，具体操
作方法见《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公开操
作指南》（附件2）。

（四）公开时间。各级主管预算单位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公
开上一年度政策落实情况。其中，20xx年度政策落实情况可
于20xx年3月10日前公开。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报告和公开政策落实情况对发
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各
部门、各单位要切实提高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建立健全工
作机制，督促指导本部门、本镇街所属预算单位在抓好政策
落实的基础上，认真细致做好政策落实情况的报告和公开工
作。

（二）统一口径，保证时效。各部门、各镇街要准确把握政
策落实情况报告、公开的有关要求和指标口径，尤其是要把
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政策落实情况纳入



报告和公开范围，确保报告和公开内容完整、准确。要加强
政策落实情况基础信息的整理和录入，严格在本通知规定的
时限内完成报告和公开工作，保证工作时效，接受社会监督。

（三）强化监管，压实责任。政策落实情况公开工作已纳入
财政部政府采购透明度评估重要评分因素，财政部门将通过
调研督导、专项检查等方式，对报告和公开情况进行监督。
对未按要求报告、公开或者报告、公开的相关情况、数据弄
虚作假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篇五

按照《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贯彻落实的
通知》（津财采〔20xx〕12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现
就做好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以下简称
政策落实情况）报告和公开工作通知如下。

一、报告工作要求

（一）报告主体。全市各级主管预算单位负责向同级财政部
门报告政策落实情况，各区财政部门负责向市财政部门报告
本区政策落实情况。

（二）报告内容。市级主管预算单位和区财政部门应当向市
财政部门报告本部门、本区上一年度政策落实情况，主要包
括：

1.需求调研论证情况。对政府采购项目是否适宜由中小企业
提供开展的需求调查或论证的总体情况。

2.采购份额预留情况。（1）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万元
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政府采购预
算金额；（2）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项目、超过400万元
的工程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政府采购预算金额，



该部分政府采购预算中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预留份额及
所占比例，以及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的预留份额及占面向
中小企业采购预留份额的比例。

3.优惠政策落实情况。（1）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万元
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专门面向中
小企业采购情况；（2）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项目、超
过400万元的工程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专门面向中
小企业、小微企业预留份额执行情况；（3）非面向中小企业
采购项目或采购包执行价格扣除（加分）情况，尤其是按照
《通知》要求执行价格评审优惠上限的情况等。

4.其他有关情况。未达到《通知》规定的预留份额比例或者
预留份额未执行完成的原因，未按要求予以价格扣除或价格
加分的原因，未按规定情形予以上限执行优惠措施的原因，
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意见建议以及各报告主体认为
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况等。

各区财政部门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规定本区主管预算单位应
当报告的具体内容。

（三）报告途径。各市级主管预算单位和各区财政部门在年
度政府采购信息统计分析报告中，列专题报告政府采购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其中，20xx年度政策落实情况可
单独报告。

（四）报告时间。政策落实情况报告的具体时间按照政府采
购信息统计工作有关要求执行。其中，20xx年度政策落实情况
可于20xx年3月31日前报告。

二、信息公开工作要求

（一）公开主体。政策落实情况的信息公开由各级主管预算
单位统一负责。



（二）公开内容。政策落实情况公开的内容为本部门、本单
位上一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执行情况，具体内
容以《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执行情况公告（模板）》（见
附件）为准。

（三）公开途径。政策落实情况均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天津
分网（天津市政府采购网）“定向支持”专栏公开，具体操
作方法见《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公开操
作指南》（可从天津市政府采购网-下载专区栏目下载）。

（四）公开时间。各级主管预算单位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公
开上一年度政策落实情况。其中，20xx年度政策落实情况可
于20xx年3月31日前公开。

三、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报告和公开政策落实情况对发
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各
部门、各区要切实提高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建立健全工作
机制，督促指导本部门、本区所属预算单位在抓好政策落实
的基础上，认真细致做好政策落实情况的报告和公开工作。

（二）统一口径，保证时效。各部门、各区要准确把握政策
落实情况报告、公开的有关要求和指标口径，尤其是要把适
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政策落实情况纳入报
告和公开范围，确保报告和公开内容完整、准确。要加强政
策落实情况基础信息的整理和录入，严格在本通知规定的时
限内完成报告和公开工作，保证工作时效，接受社会监督。

（三）强化监管，压实责任。政策落实情况公开工作已纳入
财政部政府采购透明度评估重要评分因素，财政部门将通过
调研督导、专项检查等方式，对报告和公开情况进行监督。
对未按要求报告、公开或者报告、公开的相关情况、数据弄
虚作假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市财政部门将建立政策落



实情况报告和公开工作通报制度，对各部门、各区政策落实
情况的报告和公开工作定期予以通报。


